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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御河新城西区自住房一套，108.28平方米，全阳
三室两厅一卫，精装全屋木地板。紧邻运河区实验小学、
育红小学、二医院，生活便利。带车位储藏室售138万元。

联系电话：18812177199
售房

去医院就诊挂号,仅限当次
当日有效,是多数医院的常态。
针对医院要求复诊需要重新挂
号缴费，有市民觉得不合理，也
有医务工作者认为有必要，一些
地方已经尝试作出改变。

“孩子生病康复后，需要复
诊证明才能返校，到医院开证
明，却被告知需要重新挂号缴
费。”近日，赵先生向记者反映自
身遭遇时说，重复挂号不仅多花
钱，还耽误时间，完全没必要。

在大多数医院，挂号单上会
标注：限当次当日有效，但往往
有些患者的检查化验结果当日
拿不到，或者有些病情需要隔几
日再来复诊，遇上这种情况只能
重新挂号。因此，关于复诊挂号
缴费的争议持续不断。是否有措
施加以完善？

看一次病
需要挂两次号
赵先生告诉记者，上个月，

孩子感冒发烧，到医院问诊后，
做了检查，开了药。一周后去开
复诊证明，到了医院被告知，需
要重新挂号缴费才行。

赵先生有些不解，挂号一次
难道不应该包括医生开处方、治
疗、复诊等整个流程吗？

“医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患
者，挂号是建立良好秩序的一种
凭证。”重庆某三甲医院医务人
员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医院工
作制度》中，挂号工作制度注明，
挂号诊病当次当日有效，这并非
是某家医院的自行规定和独有
现象。

医务人员解释道：“如果挂
一次号包括了问诊、治疗、复诊
等流程，门诊室就有可能变成菜
市场。试想一下，复诊的患者直
接进进出出，会不会给正常挂号
诊病的患者带去干扰呢？”

彭女士回忆起陪父亲就诊
时的一次经历，同样充满了疑
惑。“好不容易排上队为父亲挂
了专家号，初步问诊后，让做一
系列检查。但是全部检查结果出
来时，已经是下午 6点，专家结
束坐诊下班了。”

一周后，当彭女士带着父亲
再次来到医院，却被要求重新挂
号缴费。她向就诊台工作人员解
释，之前是检查结果出来晚了，
并非自己的原因造成延后，但得
到的回复是：“这是规定。”

“明明是医院的原因造成
当天没有完成一次诊疗，怎么
要我们为此承担后果？”彭女士
说，看一次病，挂两次号，费钱
又费时。

流程缺乏合理性
还是有序问诊需要

近年来，患者对复诊挂号缴
费的吐槽屡见不鲜，探讨建议也
在持续。

有专业人士谈道，群众就医
过程中，有很多病型需要前往医
院复诊多次，有时复诊医嘱只有
一两句话，或者检查项目当天未
完成，就需重新挂号提交检查
单，这样的流程缺乏合理性。

为此，该人士建议，没有完
成看病流程，不能要求患者重新
花钱挂号。

上述三甲医院医务人员告
诉记者，复诊挂号缴费给市民群
众带来不解，也因为大家对于医
院的工作流程不是很清楚。他
说，目前国内医院基本都是信息
化管理，患者的相关信息都记录
在系统内，如果不挂号，系统里
就无法显示信息，医生也没办法
进一步做诊断和治疗。所以，复
诊重新挂号缴费有必要，医患双
方应互相理解。

不过，也有其他声音出现。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合同法规
定，患者挂了号，就视同患者与
医院签订了医疗服务合同，应当
获得一次完整的医疗服务，包括

问诊、检查、诊断、治疗。
“在这一过程没结束前，患

者不应再支付任何挂号费。在患
者等待检查、化验结果期间，可
以被看作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暂
时中止，而医院出具检验结果
后，则表明医患双方的这种合同
关系又恢复了，医院应继续履行
未完成的合同内容。”该法律界
人士说。

有城市推行
“一次挂号管三天”

“以前拍片子得排半天队，
如果赶不上当天出结果，还得再
抢第二天的号重新排队缴费，现
在终于不用再反复挂号了。”在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一位就
诊患者对医院推行的“一次挂号
管三天”制度连连称赞。

据悉，近年来，山东济宁、淄
博、青岛等地在全市或部分公立
医院实行“一次挂号管三天”、复
诊免挂号费政策。淄博市卫健委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项举措
一年可为患者减免挂号费约
240万元。

“有人担心这样会增加医生
的工作量，对医院的管理秩序提
出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王丛虎认为，事实

上只要医院有一个合理的评判
标准和绩效考核标准，就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

“医院作为公共医疗服务的
提供者，类似‘一次挂号管三天’
这样的创新形式，给了患者更多
选择权。”王丛虎说。

记者发现，2017 年出台的
《重庆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对
门诊注射输液、换药、理疗、针
灸、推拿、血透、放射治疗等患
者，1个疗程只收取1次诊察费。

“诊察费包括挂号费、门诊
费等，此措施旨在优化就医流
程，改善就医体验，减轻患者看
病负担。”重庆市卫健委相关人
士说。

有市民表示，“一次挂号管
三天”的制度，未来是否可以进
一步完善，例如，打破时间限制，
只要是复诊均可享受免挂号、免
缴费呢？

多位医疗业界受访专家表
示，目前还无法全面实施。一方
面，无时间限制会对医生的出诊
排班带来困扰；另一方面，医生
每次坐诊也是付出劳动的过程，
超出时限的复诊，重新挂号缴费
是尊重和保障医生劳动价值的
体现。

据《工人日报》

看病时检查结果当天未出，再来问诊需重新花钱挂号

“一次挂号管三天”，能全面推行吗？

据报道，西安一新楼盘的公
寓房 69平方米的房子公摊面积
37平方米，公摊率超 50%，业主
姬女士直呼“太离谱了”。

7月13日，该楼盘所在辖区
住建局表示，目前公摊面积的占
比没有明文规定。

姬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显
示，房子的预（实）测建筑面积共
69.75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
积 32.71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
面积37.04平方米。记者注意到，
公摊率超过了50%。

“楼道里都能开车”

根据姬女士提供的购房合
同，出卖人为西安康翰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该商品房的房产测绘
机构为西安市房产测量事务所
有限公司，预（实）测建筑面积共
69.75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
积 32.71平方米，分摊共有建筑
面积37.04平方米。

“我问当时的售楼员，他说这
个公摊面积在购房合同里写得很
清楚。”姬女士说，她去年才拿到
合同，之前自己也没有留意，更没
有想到花了50多万元，却买了一
大半的公摊。姬女士还称，印象中
楼盘的公摊率就是百分之十几，
高也不过20%多，没想到这里竟
然是50%多，令人咋舌。

记者随同姬女士进入 1 号
楼，楼梯里还贴有“城南现房
清盘热销”的广告，楼里多户正
在进行装修，楼道比较宽敞。“这
楼道里都能开车，可我也不想买
这么宽的楼道呀？”姬女士说。恰
巧遇到两位房产中介人员，记者
跟随进入两套 50多平方米的房
子，看起来套内面积大约 20多
平方米。“这个楼确实公摊率很

大，听说是53%。”中介说。

售楼处：
公寓公摊无限制

记者和姬女士来到售楼部，
现场有客户正在咨询购房。姬女
士提出公摊大的问题，工作人员
解释说，公摊大是因为公寓品质
高有气派，门厅大走廊宽，每层
还有公用卫生间和洗手池，一层
四梯十几户，还有复式公寓，大
家住起来舒适度要高一些。

记者又联系到当时姬女士
的置业顾问，对方解释说，本身
商业楼的公摊就比较高，在姬女
士购房时，已经仔细说明了公摊
等相关问题，该公寓的公摊率确
实达到了 50%，但是单价低，舒
适度高，而且国家在公寓楼公摊
面积比例方面是没有具体规定
的，西安有的楼盘公摊率达到了
60%。“我们这么大的楼盘，五证
齐全，规划都是经过政府部门审
批的，公摊没有问题，符合国家
规定。”其表示，目前公寓公摊面
积并没有明文限制。

究竟商业公寓的公摊面积
比例有无具体规定？姬女士说，

自己曾前往雁塔区住建局咨询，
但没有获得明确回答。

根据《西安市商品房销售信
息公示管理规定》，房地产开发
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商品
房销售活动，应当公示以下房屋
销售信息：（七）测绘机构出具的
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含每套房屋
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公摊
面积等信息）。

7月12日下午，针对公摊面积
规定问题，记者致电咨询西安市住
建局，值班人员表示归属西安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记者又致电西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电人员表
示该问题归属住建局。

13 日下午，记者咨询了该
售楼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方称
近期楼盘在清盘热销，价格比之
前会低一些，还送车位。

一位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
说，据了解西安商业公寓一般公
摊率是 40%—45%，因为公寓有
比较豪华的大厅、长走廊、上下
楼梯以及三四部电梯，因此公寓
公摊率很高，一般都在 40%以
上，但超过50%的情况也比较少
见。

西安雁塔区住建局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此前确实有女子
来咨询过该楼盘公摊面积的问
题，相关负责同事已解释说明，
目前公摊面积的占比没有明文
规定。

如何解决
“公摊模式”的弊病

“公摊模式”为什么被人诟
病？和它的计算方式容易导致对
于实际可用面积了解不清晰有
很大关系。在现行的销售制度
下，购房者要想了解公摊面积是
否合理，成本比较高，一般人算
不清楚。

不以套内面积而以“公摊模
式”售房，容易成开发商掩盖自
身弊病的手段。高层建筑的公摊
率一般在20%至30%上下，这一
比例较容易被购房者接受，但
是，这次这位西安女士所购房子
的公摊率竟超过了50%，宽到能
开车的楼道是否真的有必要？开
发商用富丽堂皇的效果吊人胃
口，但如果将成本都折算到套内
面积上，那会有人来买吗？

因而，“公摊模式”存在诸多
问题，容易让人感到受骗上当，
进而产生不公平感觉，于是“公
摊模式”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指
责。

但是，“公摊模式”也并不是
一无是处。

公摊建筑面积是指由整栋
楼的产权人共同分摊所有的整
栋楼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比如
电梯井、楼梯间、设备间、公共门
厅等，它是房产必不可少的附着
部分，也意味着每个人都需要为
共同使用的空间付出费用，无论
他们是否在那个空间中居住或
工作。

因此，公摊面积不是说取消
就取消的，它本质上还是由购房
者付费的。即使取消了“公摊模
式”，羊毛总是要出在羊身上，不
算公摊面积，但公共区域的建筑
成本肯定要转移到套内面积上，
那么套内面积的单价无疑就要
上去。这是购房者需要理智地认
识到的。

同时，“公摊模式”取消后，
如果房地产商想降低套内面积
的单价从而使房产有竞争力，他
就会想出其它法子来降低成本。
这时候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说，

“公摊面积”太小，可能意味着狭
窄的电梯间、一梯多户、公共活
动区域减少等配套设施问题，进
而影响居住的质量与舒适度。

所以在业内人士看来，取消
“公摊模式”不能一蹴而就，甚至
会影响到购房者的权利。所以，
一味取消公摊面积并不见得对
购房者都是好处。怎么解决？还
是要一步一步来。

首先，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宣
传教育，让公众了解公摊面积的
意义和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和抵触情绪；需要加强对公摊面
积的计算和监管，确保公摊面积
的计算是准确的，不会出现误
差。

最重要的，还是要敦促房产
销售部门，严格将套内面积和建
筑面积的准确数字清晰地告诉
购房者。比如香港从 2013 年起
针对存量房售卖，政府要求卖家
提供以“套内面积”和“建筑面
积”计价的双份资料。如此，当购
房者清晰地知道套内面积和建
筑面积的准确数字后，即便不取
消“公摊模式”，也充分知情，又
怎么会产生不满呢？

据央视

“楼道宽得能开车”

69平方米公寓，公摊面积竟有37平方米

宽敞的楼道宽敞的楼道


